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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上市決策 

HKEX-LD38-2 (2004年 7 月) 

 

（於2017年4月撤回; 並由2013年9月27日有關海外公司上市的聯合政策聲明所取代） 

 

涉及人士 甲公司 — 主板新上市申請人 

事宜 採用《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會計師報告 

上市規則 招股章程須採用的會計準則 

第 4.11、4.12、4.13、7.12及 19.13條 

 

上市後財務報告須採用的會計準則 

第 19.14條；附錄十六第 2段附註 2.6及 38段 

議決 

 

甲公司可採用《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會計師報告，但必須在招股章程及年

度財務報表內載有足以讓投資者明白甲公司財務表現的賬目調整表，且只限於

甲公司仍屬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 

 
 

實況摘要 

 

甲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申請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及聯交所同時上市。   

 
 

提出的問題 

 

甲公司為招股章程及日後財務報告編製的會計師報告可否採用《美國公認會計原則》？ 

 
 

在招股章程中採用《美國公認會計原則》 

 

適用的《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第 19.13 條訂明，「會計師報告一般須符合《上市規則》第 4.11 至 4.13 條所

載的會計準則」。 

 

《上市規則》第 4.11至 4.13條規定會計師報告須符合下列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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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或 

 

(b)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 

 

《上市規則》第 19.14 條訂明，如聯交所准許報告毋須根據《香港財務匯報準則》或《國際

財務匯報準則》編製，該報告必須符合聯交所接納的會計準則。在該等情況下，聯交所通常

會要求報告內說明所採用的會計準則與上述兩套準則(任何其一)之間的重大差異（如有）所

產生的財務影響。 

 

第 19.14 條並無說明聯交所會在甚麼情況下准許報告毋須根據《香港財務匯報準則》或《國

際財務匯報準則》編製而成。至於聯交所會接納《香港財務匯報準則》或《國際財務匯報準

則》以外的哪些準則，《上市規則》也沒有提及。 

 

《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7.13 條則明確准許已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或美國 Nasdaq 全國市場作第

一上市或擬作同時上市的創業板上市申請人，在符合若干條件下採用《美國公認會計原則》

編製會計師報告刊於招股章程。 

 
 

分析 

 

聯交所的考慮如下： 

 

 《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為國際廣泛承認。有關專業會計團體現正就如何能將《美國公認

會計原則》與《國際財務匯報準則》更趨一致展開工作。 

 

 許多與甲公司規模相近的國際同業皆採用《美國公認會計原則》作編製財務報表的基

準；採用《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有助投資者對這些公司作出有意義的比較。  

 

 甲公司正尋求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因此其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的賬目將

受到相關美國監管機制相當嚴密的監管。 

 

 甲公司就業務紀錄期間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提交的賬目調整初稿顯示，其賬目根據《美

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與其根據《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編製之間的差異屬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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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 

 

甲公司可採用《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會計師報告載於招股章程，但必須在會計師報告內

加入賬目調整表，披露所採用的會計準則與《香港財務匯報準則》或《國際財務匯報準則》

之間任何重大差異（如有）所產生的財務影響。 

 
 

採用《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上市後財務報告 

 

適用的《上市規則》   

 

就年報而言，《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 2 段附註 2.6 訂明，如聯交所在特別情況下准許海外

發行人毋須根據《香港財務匯報準則》或《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編製年度賬目，聯交所通常

會要求有關年度賬目說明所採用會計準則與上述兩套準則(任何其一)之間的重大差異（如

有）所產生的財務影響。 

 

就中期報告而言，附錄十六第 38段訂明，除因中期報告所涉及期間內頒布的會計實務準則而

必須更改會計政策外，上市發行人編製中期報告所用的會計準則，必須與編製最近期發表的

周年財務報表或（如屬新上市公司）招股章程時所採用的會計準則相同。 

 

就會計師報告而言，《上市規則》第 19.14 條訂明，如聯交所准許報告毋須根據《香港財務

匯報準則》或《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編製而成，則該報告須符合聯交所接納的會計準則。在

該等情況下，聯交所通常會要求報告內說明所採用的會計準則與上述兩套準則(任何其一)之

間的重大差異（如有）所產生的財務影響。 

 
 

分析 

 

聯交所考慮過有關個案的具體細節及情況，包括其認為會有助分析有關上市招股章程是否適

宜採用《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的相關事實。有見於這些實況以及適用的《上市規則》條文，

聯交所決定批准甲公司上市後繼續採用《美國公認會計原則》作財務會計用途，惟須符合下

列規定： 

 

 甲公司須按照《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就其年度財務報表編製賬目調整表，其形式須能協

助投資者了解甲公司的財務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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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公司如不再屬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即須恢復使用《香港財務匯報準則》或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  

 
 

議決 

 

甲公司獲准上市後繼續採用《美國公認會計原則》作財務會計用途，惟須符合下列規定： 

 

 甲公司須按照《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就其周年財務報表編製賬目調整表，其形式須能協

助投資者了解甲公司的財務表現。 

 

 甲公司如不再屬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即須恢復使用《香港財務匯報準則》或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  

 
 
 


